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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029E22-1_《法學緒論（法律常識）》_修訂表 

【十一版_2022/01/07】 

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

25 (B) 

(B) 關 於 違 憲 審

查，大法官與各

級法院之法官

審查標的並不

同，整理如下

表： 

(B)關於違憲審查，大法官與各級法院之法官審查標的並不同，整理如下表： 

審查標的 大法官 各級法院之法官 

憲法 
可予以審查，惟其範圍受

限（釋字第 499 號）。 

法官無從審查憲法。依憲法第 80 條

規定，法官有依法審判之義務。並不

允許法官審查法律有無牴觸憲法。此

處所謂之法律當然也包含位階更高

的憲法。 

法律 可以審查並宣告無效。 

1.同上，依憲法第 80 條規定，法官

有依法而為審判之義務，不得逕為

宣告無效。 

2.遇有疑義時，應停止審判並聲請釋

憲（釋字第 371 號）。 

命令 

可以審查並宣告無效，但

經宣告違憲後，該命令對

任何人皆無效。 

法官依法審判之義務，但因命令位階

低於法律，因此： 

1.命令無法拘束法官。 

2.法官得於個案中不適用之（釋字第

216 號）。 

3.雖然法官得於個案中不適用，但是

對於其他人仍然有效。 
 

補 充

表

格。 

(更新日期：2022-08-2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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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22/08/05 新增第 25 頁修訂。 

 


